
蔡甸区2024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新形势新任务，站在全局高度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近年来，蔡甸区财政局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在区人大监督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省、市有关工作部署，积极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我区深入开展，努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现将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项目绩效自评和整体绩效自评情况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蔡财[2024]1号)，要求各预算单位对所有列入上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区级部门预算项目及承担区公共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自评。2024年，全区各部门（单位）共对358个专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总额12.92亿元，均按要求完成绩效自评并向区财政局提交评价报告备案。
按照通知要求，全区各部门（单位）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自评，主要对预算执行与调整情况、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2024年应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一级预算单位70家，评价资金总额32.59亿元，全部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提交评价报告报区财政部门备案。
二、重大支出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情况
按照年度工作安排，蔡甸区财政局选取了42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展绩效评价，评价项目总金额4.07亿元。此次评价的42个重点项目，涉及区财政局、区民政局、区大数据中心等39个部门单位。其中：14个项目评价得分90分以上、评价等次为“优”；27个项目评价得分80分以上低于90分、评价等次为“良”；1个项目评价得分60分以上低于80分、评价等次为“中”。
根据《蔡甸区区级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我局要求评价等级为“良”及以下的项目进行整改，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和项目实际需求，共对15个项目预算资金进行扣减，共计压减资金716.4万元。
三、绩效再评价情况
财政再评价主要随年度综合财政财务检查一并进行，抽取30%部门（单位）进行再评价，共对17家行政事业单位单位内部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制度的完备性等5个方面进行了检查，并对绩效再评价进行了考核评分。
经检查，被检查单位大部分未制定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资金使用部门能否与单位财务部门分工协作，并充分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各环节工作；各按要求编制2024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及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并随预算一并公开；各单位能够按要求完成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及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
四、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组织各部门（单位）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对当年所有项目支出，包括部门预算项目（不含不可预见经费）和区级专项，于每年8月实施事中绩效运行监控。对绩效运行监控中发现的绩效目标执行偏差和管理漏洞，督促预算单位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对预算执行偏慢，绩效水平不高或无法执行的项目，结合全区压减一般性支出平衡预算收支方案进行压减。
五、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根据《蔡甸区区级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理暂行办法》，端口前移，事前抓“严”。按“谁申报，谁评估”的原则，要求各预算单位申请新增区级财政资金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要件。对未通过评估的项目，不得纳入项目库进入预算编制环节。编制2025年预算时，根据区级财力预估情况，严格控制新增支出。
六、开展绩效目标审核工作
为提升绩效目标编制的规范化水平，组织第三方机构对2025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审核，并提供业务辅导。在审核过程中，对预算单位申报的项目绩效目标反复修改完善，直至符合绩效目标的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和可行性。
七、开展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培训工作
为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新要求，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今年7月，组织对全区各部门（单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班，帮助各部门（单位）树牢绩效理念，掌握政策和方法。
八、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评级工作
邀请高校专家、教授对我区2024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评级，对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采取评级、通报等方式对评价报告质量进行指导监管。今年共对14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和2份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评级。从评级结果来看，《蔡甸区公路运输管理所2023年公路货物运规上企业奖补资金项目评价报告》等4份绩效评价报告被评为A级；《中共蔡甸区委组织部招才引智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等12份绩效评价报告被评为B级；没有绩效评价报告被评为C级或D级。
[bookmark: _GoBack]九、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根据《蔡甸区区级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重点加强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财政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资金分配挂钩，实施全周期跟踪问效，建立动态评价调整机制。对绩效评价结果优良等次以下的，督促预算单位及时整改，整改未取得成效的，经报区政府批准，取消或压减下年度部门项目预算。结合事中绩效运行监控情况和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将进一步与2025年预算安排挂钩，严格按制定的《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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